附件1：
报名函
绵阳市高水农副产品批发有限公司：
我公司（   公司全称   ）已知悉贵单位零星维修服务单位增补入库采购项目（高农司采 [2025]14号）采购公告相关要求，现申请报名本项目采购。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2
承诺函

绵阳市高水农副产品批发有限公司：
我单位（单位全称：_________）已知悉贵单位发布的《零星维修服务单位增补入库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编号：高农司采[2025]14号）比选采购公告及相关要求，经慎重考虑，我单位愿意参与此次零星维修服务单位的增补入库采购活动，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 资质与能力承诺：
我单位保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个体经营资格），具备承担零星小型土建、钢构、装饰、水电、防水、清淤及设施设备维修改造与更换等相关工程的经营范围和专业技术能力。^[2]^同时，我单位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能够独立承担因安全事故引发的赔偿及相关经济、法律责任。
2. 响应速度与服务质量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接到贵公司维修改造通知后，将立即响应，并在4小时之内完成现场踏勘与初步报价，1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施工。对于应急抢修项目，将立即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施工，确保快速、高效地完成维修任务。
3. 履约保证金承诺：
我单位同意在签订合同前向贵公司缴纳伍仟元（人民币5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到期且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该保证金将无息退还。若合同续签，则此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下一轮合同期的履约保证金。
4. 安全与质量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如因我单位原因发生安全事故，我单位将独立承担全部经济、法律及民事责任。同时，我单位将严格按照相关工程质量标准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5. 合规经营承诺：
我单位保证目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未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状态，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无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6. 保密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合作期间及合作终止后三年内，未经贵公司书面同意，不泄露与贵公司合作期间涉及的任何商业秘密和资料。
7. 续签与考核承诺：
我单位同意接受贵公司组织的年度考核评价，如考核履约情况良好，愿意在合同到期前与贵公司续签下一年度合作协议。同时，如我单位被评定为不合格单位，愿意接受三年内取消再次入库资格的处罚。
8. 价格与执行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项目响应过程中，按照贵公司要求进行价格响应，并在报价有效响应期内不得进行调整。若出现价格响应后拒不执行的情况，愿意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作为我单位参与此次零星维修服务单位增补入库采购活动的正式承诺。我单位保证全面履行上述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联系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